山东省资产评估协会
鼓励支持报考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办法（试行）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我省资产评估行业“十五五”发展规划，深化产教融合、政校协企协同育人机制，夯实行业人才储备，鼓励引导优秀人才特别是省内高校在校生报考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全国统一考试，推动资产评估行业高质量发展，结合山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为做好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报考工作，山东省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省评协”）在面向社会积极宣传、广泛发动基础上，与省内有关高校建立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工作机制，协同推进考试动员、备考指导及激励政策落地等，构建影响广泛、导向清晰、健康持续的行业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第三条 本办法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原则，按照精神奖励为主、其他形式为辅，即时激励与长效引导并重等多渠道、广覆盖、全过程的方式，充分调动省内高校、指导教师及在校学生报考积极性，形成人才培养合力。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组织、报名参加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全国统一考试的省内高校及指导教师和全日制在校学生。
第五条 省评协在上级拨付的考务工作经费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对省内高校及有关师生组织、报考资产评估师进行奖励。奖励资金实行专项核算、规范管理，确保使用合规、安全高效。
第六条 对报名参加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全国统一考试的学生，按照以下标准给予奖励：当年一次性通过全部考试科目的，给予一次性奖励3000元/人；连续在校期间累计通过全部考试科目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元/人。
第七条 在校期间考取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的全日制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属于省评协会员单位的资产评估机构（含分支机构），并在该机构连续执业满五年，由省评协与所在机构按8:2比例共同给予一次性奖励：硕士研究生10000元/人，博士研究生20000元/人。
第八条 对考试报名组织工作成效显著的高校，给予以下奖励：当年实际报考人数在50人及以上的，颁发“XX年度资产评估师考试优秀组织奖”荣誉证书；当年实际报考人数在100人及以上的，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5000元奖励。
第九条 对在组织报考、备考指导等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指导教师，经所在高校推荐，由省评协颁发“XX年度资产评估师考试优秀指导教师”荣誉证书。可优先推荐参与省评协课题研究、入选山东省资产评估行业专家库等。
第十条 有关高校应如实提供在校生学籍信息、报考信息等资料，确保考生信息真实有效。对在申报、审核、操作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实，取消奖励资格、追回已发放奖金和证书。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评协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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